
联和街道华沙社区留用地及旧村
统筹开发实施方案

黄埔区联和街道华沙社区经济联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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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 项目区位
华沙社区留用地及旧村统筹开发项目位于广汕公路以北、东临黄陂生态湿地园、南临广汕公路、西接天鹿南路、北至和

沙街。片区对外交通区位良好，片区邻近广佛肇高速S8入口，用地西南侧规划建设广州机场第二高速，建成后从片区30分

钟可达白云国际机场，1小时可达广州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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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造范围
（1）测量范围

测量范围6.4066公顷。其中范围内标图建库2.2975公顷，其他用地4.1091公顷。

测量范围示意图

测量范围内标图建库

序号 图斑编号 涉及面积（平方米）

1 44011600150 22975

合计 22975

44011600150

一、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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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2. 改造范围
（2）统筹开发范围

统筹开发范围6.4066公顷, 东临兴沙街，西至天鹿南路，北至和沙街，南至广汕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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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修正情况

1. 项目批复情况
联和街道华沙社区留用地及旧村统筹开发实施方案已于2021年12月取得区政府项目批复文件《黄埔区人民政府关于联和

街道华沙社区留用地及旧村统筹开发实施方案的批复》【穗埔府函[2021]162号】。

2.原批复方案节余分配与建设规模情况
华沙社区留用地及旧村统筹开发项目于2021年12月纳入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2021年城市更新年度计划（第二

批），项目用地面积共6.41公顷，其中华沙社区留用地3.67公顷，沙湾旧村集体用地2.74公顷。

原批复方案同意沙湾旧村集体用地在完成征地结案后（已发生的报批规费由改造主体承担），将旧村用地征收为国有

建设用地，与未开发的华沙社区留用地进行置换规整。规整后旧村用地扣除融资面积所需用地后，节余计容建筑面积按区

政府与村集体4∶6的比例进行分配，各地块具体情况如下：

（一）留用地面积36708平方米，规划计容建筑面积87365平方米。

（二）融资地块面积1989平方米，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R2），净用地面积1662.56平方米，地块容积率2.435，

规划计容建筑面积4048平方米；该地块协议出让给沙湾经济合作社或其全资子公司，协议出让土地出让金，按土地规划用

途市场评估价的20%计收，具体计收时点及金额由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核定。

（三）村集体自主开发旧村节余用地14365平方米，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R2），净用地12070平方米，地块容

积率2.435，规划计容建筑面积29391平方米；该用地划拨给沙湾经济合作社或其全资子公司，村集体可按城市更新政策，

提前按申请时点相应土地用途市场评估地价的20％或房屋市场评估价的5％计收土地出让金，办理土地出让手续，与融资地

块归宗后统一开发。

（四）移交政府用地11005平方米，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R2），净用地面积8047平方米，规划计容建筑面积

19594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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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修正情况

3. 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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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修正情况

4. 修正原因

修正原因1：因统筹开发范围规划道路已建成，需按旧村权属对统筹开发范围进行修正。

原批复统筹开发方案用地范围按2009年的规划用地许可证范围划定，纳入城市规划道路，用地面积64066平方米，

由于规划道路已建成使用，需按旧村权属范围对统筹开发范围进行修正，修正后统筹开发用地范围为64066平方米与批

复方案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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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修正情况

4. 修正原因

修正原因2：因标图建库重新核查后图斑量减少，需对应修正土地整备方案。

原批复统筹开发方案标图建库面积33092平方米，方案批复后经图斑重新核查核减为22975平方米，图斑编号为

44011600150，统筹开发方案修正后标图建库总面积22975平方米。另外，目前留用地范围正在申请整宗标图入库。留

用地及标图建库面积能够全部覆盖统筹开发方案净用地范围，净用地外的标图建库范围主要位于规划防护绿地及市政道

路范围内。

第7页，共21页



二、项目修正情况

4. 修正原因

修正原因3：为解决历史挂账留用地，本次修正将剩余挂账留用地指标纳入统筹开发范围土地整备中使用。

根据区规自局反馈意见，华沙社区经济联合社仍有挂账留用地指标364平方米（0.546亩），本次统筹开发范围内有

276平方米留用地落在已征地内，需退还征地补偿款并扣减留用地指标28平方米，实际剩余可纳入留用地面积336平方

米。为解决历史挂账留用地，本次修正方案将剩余挂账留用地指标纳入统筹开发范围土地整备中使用，按毛容积率1.8给

予复建村集体权益物业，即605平方米，并在（地块二）村集体留用地自主开发商业地块上予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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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修正情况

4. 修正原因

修正原因4：更好衔接现行控规2.38及2.435容积率。

现行控规地块存在两种容积率（2.38与2.435），原批复方案中融资用地、自主开发节余用地与移交政府用地按现行

控规最高容积率2.435进行计算分配。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本次修正方案居住地块将衔接现行控规地块容积率统筹开

发范围内地块容积率按2.38进行计算，村集体留用地自主开发商业地块因增加了留用地权益建筑面积，地块容积率提高，

后续统筹方案批复后另行申请控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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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四 地 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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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开发范围内可建设用地（净用地）总面积54969平方米，扣除留用地面积36708平方米和融资区用地1701平方米，剩

余节余用地净地块面积16560平方米，节余用地计容建筑面积按政府与村集体4∶6的比例进行分配，并统一按容积率2.38划分

自主开发节余用地与移交政府节余用地。由于标图建库图斑调整，统筹开发范围西南侧道路与防护绿地的图斑已被删减，该部

分用地后续无法完成供地，鉴于该部分道路绿地上房屋已全部拆迁，同时已完成了部分绿化与道路的建设，且与移交政府节余

地块相连，因此申请将统筹开发范围内道路绿地纳入移交政府用地范围，无偿移交政府，待政府完成征地结案后，由改造主体

负责绿化建设并移交政府相关部门。 节余计容建筑面积39413平方米按区政府与村集体
4∶6的比例进行分配，并统一按控规容积率2.38划
分自主开发节余用地与移交政府节余用地。

图例
节余用地净地块
公益用地
（防护绿地、道路用地）
融资用地
村集体留用地自主开发

原批复统筹开发范围内地块分配情况 修正后统筹开发范围内地块分配情况

修正原则1：保持节余用地分配原则不变

二、项目修正情况

5. 修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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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开发范围内已选址留用地面积3.67公顷，全部为可开发用地（净用地）。修正后留用地保持可开发

面积（净用地）不减少，旧村用地规整后，可开发面积（净用地）不增加。

修正原则2：保持留用地可开发用地不减少。

原批复方案留用地净地块用地情况 修正后留用地净地块用地情况

留用地净用地调整

二、项目修正情况

5. 修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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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修正后，村集体留用地自主开发地块、融资地块、自主开发节余用地、移交政府用地沿用原批复方

案的用地布局，规整用地，保障各地块后续开发建设。

原批方案土地利用规划情况 修正后地利用规划情况

自主开发节余用地

融资用地

村集体留用地自主开发

移交政府用地

修正原则3：修正方案地块划分沿用原批复方案的位置。

移交政府用地

融资用地

留用地

自主开发节余用地

二、项目修正情况

5. 修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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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统筹开发方案修正后净地块面积对比情况

项目 净地块/用地范围 批复方案
（平方米）

修正后方案
（平方米）

差值
（平方米） 备注

统筹开发范围
（平方米） —

64066
（净地块面积
54957㎡，
道路、绿地
9109㎡）

64066
（净地块面

积54969㎡，
道路、绿地
9097㎡）

0

修正后统筹开发范
围与原批复统筹开
发范围面积保持不
变。

自主开发
节余用地

（地块一）

二类居住用地
（R2）净地块 12070 9936 -2134

原批复方案用地范
围含北侧道路、西
侧及南侧绿地。

融资用地
（地块三）

二类居住用地
（R2）净地块 1663 1701 38

融资地块
计容面积不变。原
批复方案用地范围
含北侧道路

移交政府用地
（地块四）

二类居住用地
（R2）净地块 8047 6624 -1423

原批复方案相比增
加移交政府南侧绿
地与道路的面积

留用地自主
开发

（地块二）

二类居住用地
（R2）净地块 13478 13479 1

调整后留用地均为
净地块。
原批复方案用地范
围含东侧道路及南
侧绿地。

商业兼商务用地
（B1/B2）净地块 19699 23229 3530

修正后统筹开发范围64066平方米保持不变；统筹开发范围

内节余用地、融资用地居住地块容积率统一为2.38，村集体留用

地自主开发商业地块容积率提升至2.41。

统筹开发范围内节余用地净地块保持原批复的分配原则不变，

节余用地开发建设量根据现行控规容积率2.38进行修正，方案总

建设量由14.0398万平方米，调整为13.1431万平方米，减少

0.8967万平方米。

华沙统筹开发方案修正后开发建设量对比情况

项目 用地属性 批复方案
（平方米）

修正后方案
（平方米）

差值
（平方米） 备注

自主开发节余用地
建设量

（地块一）

二类居住用地
（R2） 29391 23648 -5743 地块容积率由

2.435统一为2.38

融资用地
建设量

（地块三）

二类居住用地
（R2） 4048 4048 0 地块容积率由

2.435统一为2.38

移交政府用地
建设量

（地块四）

二类居住用地
（R2） 19594 15765 -3829 地块容积率由

2.435统一为2.38

留用地自主开发用
地建设量

（地块二）

二类居住用地
（R2） 32080 32080 0

商业兼商务用地
（B1/B2） 55285 55890 605

地块容积率由2.38
提升至2.41

增加纳入留用地权
益物业面积

小计 87365 87970 605

合计
(统筹开发总量)

— 140398 131431 -8967修正后统筹开发方案地块图

广  汕  公  路

天  

鹿  

南  

路

和  沙  街

兴   

沙   

街

地块三

地块一

地块四 地 块 二

二、项目修正情况

6. 修正地块数据对比

第13页，共21页



1.实施主体
联和街华沙社区沙湾经济合作社。

2.改造方式
全面改造。

3.改造模式
自主改造。

三、实施主体、改造方式、改造模式

4.拆迁补偿安置情况。

项目于2008年启动，在区政府相关部门及街道的大力支持下，沙湾

新村安置区已完成建设32080㎡复建住宅及公服配套设施及40582㎡留用

地集体物业的建设，并顺利完成村民回迁安置工作，同时，沙湾经济社旧

村已完成全部房屋拆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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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筹开发范围地块划分

项目地块划分示意图

地块划分用地情况表

用地类型 用地面积
（公顷）

净用地面积
（公顷）

村集体留用地
自主开发

（复建地块）
1.3479 1.3479

融资地块 0.1701 0.1701

自主开发结余
用地 1.2562 0.9936

村集体留用地
自主开发

（商业地块）
2.3229 2.3229

移交政府用地 1.3095 0.6624

合计 6.4066 5.4969

四、改造方案

图例

融资地块

村集体留用地自主开发
（复建地块）

自主开发结余用地

村集体留用地自主开发
（商业地块）
移交政府用地

村集体留用地自主开发
（商业地块）

融资地块

村集体留用地
自主开发

（复建地块）

自主开发结余用地

移交政府用地

广     汕     公     路

天   

鹿   

南   

路
和     沙     街

兴      

沙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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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汕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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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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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沙   街
天  

鹿  

南  

路

2.用地布局方案

规划用地情况表

用地类型 用地面积
（公顷）

建筑面积
（万㎡）

居住用地 3.1740 7.5541

商业兼商务
用地 2.3229 5.589

城市道路用地 0.1862 —

防护绿地 0.7235 —

合计 6.4066 13.1431

土地利用规划图

四、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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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R2）二类居住用地

（B1/B2）商业兼商务用地

（G2）防护绿地

（G1）公园绿地



3.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布局
（1）居住片区公共服务设施

开发利用规划后融资用地与自主开发节余用地上新增规划人口798人，依据《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广州

市人民政府令133号）与《广州市城市更新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的操作指引》两处地块共配置非独立用地公服设施

12处，独立占地公服设施1处，规划公建配套设施建筑面积共计2745平方米。

四、改造方案

地块 项目名称 数量
（个）

建筑规模
（㎡）

用地规模
（㎡)

独立
占地 备注

村集体融
资地块 图书馆分馆 1 401 — 否

非经营性
公配

村集体自
主开发节
余用地

社区居委会 1 200 — 否

社区议事厅 1 100 — 否

社区服务站 1 100 — 否

社区卫生服务站 1 600 — 否

嵌入式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 1 400 — 否

护理站 1 30 — 否

物业管理 1 104 — 否

文化室 1 200 — 否

居民健身场所 1 200 250 是

垃圾收集站 1 300 400 否

再生资源回收点 1 10 — 否

公共厕所 1 100 — 否

小计 13 2745 6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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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布局
（2）产业（商务商业）片区公共服务设施

项目部分留用地集体物业获得《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穗联验(埔)字〔2022〕

209 号）通过竣工联合验收，建设规模58075.18㎡，本次分期验收面积56988.94㎡（计容建筑面积40582㎡）。

剩余自主开发留用地未建计容面积14703平方米加上留用地权益物业605平方米，合计15308平方米商业物业待方案

审批通过后继续实施建设，并根据广州市城市更新单元设施配建指引，产业（商业商务服务业）片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按

产业建筑面积的6%-11%进行配置。

四、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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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鹿

南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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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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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建设
部分留用地集体物页

兴
沙

街

和
沙

街

公



统筹开发范围6.4066公顷，用地手续情况如下表：

土地整备示意图

五、土地整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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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权属
情况

规划
分区 土规 标图

建库
是否

已征地
用地
手续 整备方式 面积

（公顷）

统筹
开发
范围
内

沙湾合
作社权
属用地

留用地

建设
用地

是

是

已有合法
用地手续

（大报批）

已选址留用地 0.0003
是 抵扣留用地指标 0.0219

否

村集体标图建库用地置换移交政
府用地分区内的留用地 0.0368

村集体标图建库用地置换融资用
地内的留用地 0.1049

村集体标图建库用地置换节余用
地分区内的留用地 0.3529

否
是

已选址留用地 3.0848
抵扣留用地指标 0.0028

否
已选址留用地 0.0659

抵扣留用地指标 0.0005

节余用地

是

是

已选址留用地 0.0001
抵扣留用地指标 0.0013

已征已报批用地（配合完善征地
结案及移交手续） 0.0564

否
已选址留用地 0.0001

直接纳入 1.6579

否

是

已选址留用地 0.0252
抵扣留用地指标 0.0016

已选址留用地置换留用地分区内
的村集体标图建库用地 0.1202

已选址留用地置换留用地分区内
的村集体标图建库用地 0.0368

已征已报批用地（配合完善征地
结案及移交手续） 0.0531

否

已选址留用地置换留用地分区内
的村集体标图建库用地 0.2325

抵扣留用地指标 0.0052

纳入其他用地 0.3753

融资用地

是 否 直接纳入 0.0649

否 否
抵扣留用地指标 0.0003

已选址留用地置换留用地分区内
的村集体标图建库用地 0.1049

合   计 6.4066



六、历史文化保护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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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历史文化遗产调查研究范围为统筹开发范围外扩5米，

根据《联和街道华沙社区留用地及旧村统筹开发项目历史文

化遗产调查评估报告》，结论如下：

，调查研究范围内不涉及已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

筑、传统风貌建筑和纳入预保护对象的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② 研究范围不涉及《保护规划》所划定的地下文物埋藏区。

③研究范围内无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

文物保护研究调查范围

普查
对象 序号 名称 备注

广州市文物
保护单位 — — —

区登记保护
文物单位 — — —

古树名木 — — —

不可移动文
物线索 — — —

一般传统
建筑 — — —



七、树木保护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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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开发范围内树木情况

本次树木资源调查范围为统筹开发范围外扩5米，根据《华沙留用地及旧村统筹开发项目城市树木保护专章》，本项目

调查范围内无现有绿地，无符合连片成林的分布。本项目调查范围内的树木共有 405 株，古树名木 0 株；古树后续资源 0 

株；大树资源 250 株，其他树木 155 株。

建设范围内的树木 403 株采取原址保护，2 株树木项目用地内迁移，作为项目自身园林景观绿化使用。在实施过程中

全程保护，做好相应的保护措施。


